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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宁银发〔2017〕323号

中国人民银行南宁中心支行

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关于印发《广西

储蓄国债承销机构综合排名暂行办法》的通知

人民银行广西区各市中心支行、南宁市各县支行，各市、县（市区）财政局，各国有商业银行广西区分行，光大银行南宁分行、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南宁分行、华夏银行南宁分行、兴业银行南宁分行、中信银行南宁分行、招商银行南宁分行、民生银行南宁分行、广发银行南宁分行，邮政储蓄银行广西区分行：

现将《广西储蓄国债承销机构综合排名暂行办法》（见附件）予以印发。请各单位认真组织学习，根据要求切实加强储蓄国债发行、兑付等工作，进一步提升广西储蓄国债管理水平。

附件：广西储蓄国债承销机构综合排名暂行办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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